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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〔2022〕21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实行政府采购项目绩效 

考核评价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，香山湖管理区，金兰山街道

办事处，各县直单位： 

为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

推动政府采购项目绩效考核评价工作开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（一）各采购单位要在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完毕、合

同资金支付结束后填报《政府采购项目绩效考核自评表》

（格式见附件），对项目资金节约率、投标家数、中标企业

是否为中小微企业、竞争是否充分、是否实现采购目标、问

题原因、改进措施等进行自评自查。 

（二）各采购单位要将填报盖章后的《政府采购项目绩

效考核自评表》PDF格式发送到新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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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czcgb@163.com。 

（三）财政部门将采取日常监督检查的形式对各采购单

位政府采购项目绩效考核评价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如发现未落实相关政策的，将按照新县优化营商环境有关政

策进行处理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《政府采购项目绩效考核自评表》 

 

 

 

新县财政局 

2022年 12月 5日 



政府采购项目绩效考核自评表 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单位（加章）： 

序

号 
采购项目绩效考核评价指标 采购情况（是/否） 

备注（采购情况如

选否需对应说明） 

1 投标人未对采购文件、采购过程、采购结果提出质疑   

2 质疑事项是否已经依法解决（没有可不填）   

3 是否没有发生供应商投诉或举报等负面情况   

4 代理机构是否能够按照委托代理协议依法履职   

5 评审专家是否能够依法履职   

6 竞争是否充分（参与投标企业数量和有效投标企业数量备注）   

7 是否对有效投标人进行了围标串标审查   

附件：



8 中标企业是否为中小微企业   

9 中标通知书发出是否及时（在备注说明几个工作日内发出）   

10 合同签订是否及时（在备注说明几个工作日内签订）   

11 合同备案是否及时（在备注说明几个工作日内备案）   

12 合同资金支付是否及时，是否没有拖欠市场主体账款问题   

13 是否给与中标企业预付货款（如是在备注说明预付款比例）   

14 是否支持企业进行合同融资（如是在备注说明融资金额）   

15 是否达到了采购需求目标   

16 是否达到了采购质量目标   

17 是否达到了采购时效目标   

18 资金节约率（（预算金额-中标金额）/预算金额）：  

19 存在的问题及需具体说明事项： 


